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并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保荐机构”）、中航证

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证券”、“保荐机构”）作为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宝胜股份”、“公司”）2018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联合保荐

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

规定，对宝胜股份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并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494号）文核准，公司向3名特定投资者非公

开发行149,253,731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99,999,998.85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89,160,745.14

元。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2020年1月21日出具众环验字

（2020）020002号《验资报告》，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予

以审验。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2020年募集资金分别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扬州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应支行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宝应支行设立了专项账户存储募集资金，专款专用。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4年9月30日，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总

额

拟投入募集资

金金额

调整后拟投入募

集资金金额

累计投入金

额

1

年产20万吨

特种高分子

电缆材料项

目

48,916.08 52,000.00 48,916.08 15,240.37

合计 48,916.08 52,000.00 48,916.08 15,240.37

（三）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2年10月28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计划及项目的建设进度，公司在确保不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

财务成本，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4,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

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户。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

金事项无异议。

2023年9月5日，公司披露公告《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前归还临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4），公司已将用于临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34,000.00万元提前悉数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该资金使用

期限未超过12个月，并及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告知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

人。

2023年12月27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计划及项目的建设进度，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

本，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4,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

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独



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无异议。

2024年12月18日，公司披露《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前归还临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8），公司已将用于临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34,000.00万元提前悉数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该资金使用期

限未超过12个月，并及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告知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四）本次延期部分募投项目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方案

公司“年产20万吨特种高分子电缆材料项目”（以下简称“原募投项目”）

总额67,420.00万元，其中募集资金投资金额48,916.08万元，截至2024年9月30日，

原募投项目已使用募集资金投入15,240.37万元。根据当前实际建设情况及后续规

划，经公司审慎研究后，拟将年产20万吨特种高分子电缆材料项目的预定完工日

期延长至2025年12月31日。

另根据公司整体规划，公司计划将原募投项目“年产20万吨特种高分子电缆

材料项目”的部分资金用于新项目“大长度大吨位高压电缆生产及工艺优化技术

改造项目”（以下简称“新募投项目”）建设，新募投项目预计投入募集资金8,000.00

万元。原募投项目后续建设过程中募集资金不足部分，将用公司自有资金补足。

2024年12月19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投入新项目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

议案》，同意上述调整募投项目方案，具体调整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本次募集资金变更前 本次募集资金变更后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

金金额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

金金额

1
年产20万吨特

种高分子电缆

材料项目

67,420.00 48,916.08 67,420.00 40,916.08

2

大长度大吨位

高压电缆生产

及工艺优化技

术改造项目

- - 9,000.00 8,000.00



二、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情况

（一）原募投项目计划投资和实际投资情况

2018年，为助力公司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巩固线缆产品的核心技术，提升

企业核心竞争力。同时，确保公司从源头上对电缆材料质量进行严格的控制，有

效保证电缆产品的稳定性和质量可靠性，尤其是在国家重点工程、重要项目上的

产品应用。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

过，审议通过实施“年产20万吨特种高分子电缆材料项目”。

原募投项目“年产20万吨特种高分子电缆材料项目”计划投资总额67,420.00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投资金额48,916.08万元，分两期建设，第一期建设期为1.5

年，已于2017年下半年开始动工，于2019年底基本完成建设；第二期建设期原计

划为0.5年，计划于2020年建设，于2021年6月30日完工。

由于受2020年全球宏观环境形势影响，公司募投二期建设项目所需的进口设

备采购、运输、安装组织等各方面均受到了制约；另外，受宏观经济下行的影响，

国内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速放缓，导致线缆的市场需求有所减少。公司结合当时

的实际情况，于2021年6月25日决定将二期项目预计完工时间由2021年6月30日延

长至2022年12月31日。

公司于2022年10月2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基于审慎性原则，结合当时募投项目实

际进展情况，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募集资金用途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对“年

产20万吨特种高分子电缆材料项目”募投项目进行延期，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调整为2023年12月31日。

公司于2023年12月2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基于审慎性原则，结合当时募投项目实际进

展情况，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募集资金用途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对“年产20

万吨特种高分子电缆材料项目”募投项目进行延期，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

期调整为2024年12月31日。

截至目前，“年产20万吨特种高分子电缆材料项目”已完成募投项目厂房及



附属用房88,000平方米，完成PVC特种材料及低烟无卤聚烯烃挤出造料机组、激

光粒度仪、EMS系统、原料及成品立体仓储、智能物流、物料输送系统等设备共

100多台/套的到货安装调试工作。目前已经形成了年产约6万吨PVC、低烟无卤

电缆料的生产能力。截至2024年9月30日，该项目已累计实际投入15,240.37万元。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期延长的原因

2020年以来，公司募投项目建设所需的进口设备采购、运输、安装组织等各

方面均受到了制约，固定资产及设备交付周期拉长，各项工程验收、竣工结算等

工作也相应延期；另外，受宏观经济下行的影响，国内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速放

缓，导致线缆的市场需求有所减少。公司根据目前经济环境、市场情况预期，计

划对年产20万吨特种高分子电缆材料项目的投资节奏进行适当的调整，同时，公

司着力改造、完善现有生产设备，提升生产效率。根据当前实际建设情况及后续

规划，经公司审慎研究后，拟将年产20万吨特种高分子电缆材料项目的预定完工

日期延长至2025年12月31日。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期延长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期延长，是公司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实

际情况所作出的审慎决定。本次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延期未改变项目建设的内

容、投资总额、实施主体，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也不存在

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新募投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大长度大吨位高压电缆生产及工艺优化技术改造项目

实施主体：宝胜高压电缆有限公司

实施地点：江苏省扬州市宝应县城北一路1号

建设规模与建设内容：新建1座长171米、宽66米(分2跨)、高16米的钢结构

厂房:在新建厂房的北边，新建一座650kV试验大厅(含试验大厅供配电)；新建一

座1,736.4m2露天发货场，配置40T露天行车；新建一座1,273.87m2待检周转用房，



用于电缆试验前的准备，并配置40T双梁行车。

在新建的厂房内，新上1条大长度平滑铝生产线和更新绕包、氩弧焊、外护

套生产线共8台60T收放线架(包括在绕包和氩弧焊工序上，配置一套恒湿系统)；

移装3条绕包生产线、2条氩弧焊生产线和1条护套生产线；预留1条进口平滑铝生

产线的安装位置；对生产工艺布局进行优化，配套升级智能运输设备，满足大长

度电缆的工艺要求。项目竣工达产后，可形成年产600公里平滑铝高压电缆。

项目投资概算：本项目总投资9,000万元。其中，用于土地、基建等，4,260

万元；用于新购设备、移装整合设备及水电等公共设施3,740万元；铺底流动资

金1000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8,000万元，均由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对宝胜高压电缆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实施投入。

建设周期：18个月。

项目经济效益：大长度大吨位高压电缆生产及工艺优化技术改造项目实施投

产后，可增加综合产能4亿元/年，可增加利润500万元/年。

项目所需审批及备案程序：本项目已根据相关要求履行了备案程序，并已按

相关规定办理了相应的环评影响评价等审批手续。

（二）项目可行性及必要性分析

1、大长度大吨位高压电缆下游市场需求较好

随着全球及各国电力系统的不断升级和完善，对高压电缆的需求显著增加。

高压电缆作为电力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具有承受高电压、大电流传输任务的

能力，是输电、配电和用电环节不可或缺的关键设备。特别是在长距离、大容量

输电方面，高压电缆的优势尤为明显。随着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等主导电力市场

的需求不断增加，对110kV及220kV以上的大长度大吨位高压电缆的需求日益迫

切。

2、公司目前工艺流程急需提升，以应对市场需求

公司现存的高压电缆总体工艺布局和生产流程难以完全满足现代化工厂的

发展要求。为了适应市场对高压电缆产品的新需求，同时考虑到提高生产效率、



减少工艺周转环节和降低物流成本等因素，公司必须尽快新建厂房、购置关键生

产设备，以确保能够满足市场的高标准需求，进而扩大市场份额，保持竞争优势，

同时对现有工艺布局进行优化和升级。这将帮助公司实现高效生产，降低运营成

本，适应未来市场对高性能电缆产品的需求。

四、主要风险提示

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及投入运营后，可能面临国家政策、法律法规、行业宏观

环境、项目涉及产品的市场变化等不确定因素，如果未来市场需求增长低于预期，

或业务市场推广进展与公司预测产生偏差，可能存在降低或无法实现预期效果的

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与项目相关的国家政策、法律法规、行业宏观环境、产品

市场等可能发生的变化，及时收集相关方面资料和信息，分析其变化趋势，适时

调整项目投入。

五、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一）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基本情况

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计划及项目的建设进度，公司在确保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

务成本，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6,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到期后，公司将及时归还。如因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需要，或募集资金的使用进度加快，公司将及时提前归还，以确保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运行。

本次以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仅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

使用，不会用于非主营业务领域，不会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会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二）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可为公司节约财务费用约700万元，

是公司根据客观情况作出的审慎决策，有助于降低公司的经营成本，有利于实现

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严格遵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正



常开展。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可为公司减少潜在利息支出，

降低有息负债等。在解决公司流动资金需求的同时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升

公司经营效益。

六、审议程序及审核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4年12月19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投入新项目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本次

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并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024年12月19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

补充流动资金事项，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4年12月19日，公司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投入新项目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和《关于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监事会认为：

（1）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

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投入新项目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是基于公

司实际情况作出的调整，是公司结合行业实际情况和自身发展战略而作出的审慎

决策，有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公司的实际发展需要，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上述变更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

公司本次以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相关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

相关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内部制度的规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26,000万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审核公司董事会会议资料及会议审议结果、监事会会议资料及会议审议结

果，保荐机构认为：

（1）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

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投入新项目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已经

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交易所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上述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综上，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投入新项目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

项无异议。

（2）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降低公司运营成本，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已经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审议批准，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事

项无异议。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

并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并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袁业辰 杨可意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本页无正文，为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并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杨 滔 余见孝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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